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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說明

    鄉鎮市區調解制度乃一具有自治性、迅速性、合意性、情感性、便利

    性及準司法性之解決紛爭之方式。政府近來大力推展此項業務，已有

    相當基礎，對於定分止爭亦有助益。依鄉鎮市調解條例（下稱本條例

    ）第一條規定，民事事件及告訴乃論之刑事案件得付調解。第二十五

    條規定，民事事件已繫屬於法院，在判決確定前，調解成立，並經法

    院核定者，視為調解成立時撤回起訴。刑事案件於偵查中或第一審法

    法院辯論終結前，調解成立，經法院核定，並經當事人同意撤回者，

    視為於調解成立時撤回告訴或自訴。故如在刑事案件偵查中，強化調

    解業務與偵查程序之配合，可解決刑事案件中有關民事紛爭，更能滿

    足當事人之需求，並可減輕檢察官之案件負荷與壓力。

貳、偵查中運用調解制度之流程

一、檢察官就偵查中之案件，得徵得當事人之同意，由其提出聲請後，函

    請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

二、適用案件之範圍（本條例第一條參照）

    1.告訴乃論之刑事案件。

    2.非告訴乃論之刑事案件涉及民事賠償或給付者。

三、轉介程序：檢察官經徵得被告及告訴人、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委

    任代理人之同意，以書面或言詞聲請調解後，填寫轉介單函請該管鄉

    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調解。（調解聲請書及筆錄參附件一，轉介單例稿

    參附件二。另本條例第九條及鄉鎮市調解業務督導辦法第二十條參照

    ）

四、調解事件之管轄：各該地檢署轄區內之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本條

    例第十一條）

    1.兩造居住於同一鄉、鎮、市、區者，送該鄉、鎮、市、區調解委員

      會。

    2.兩造居住於不同一鄉、鎮、市、區者，送他造住、居所所在地或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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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地之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

    3.經兩造同意並經調解委員會同意之其他轄區內之鄉、鎮、市、區調

      解委員會。

五、調解之勸諭：檢察官對於前開得付調解之案件，除性侵害案件及家庭

    暴力案件外，宜勸諭當事人進行調解。

六、案件調查及報結：調解期間，檢察官對於刑事犯罪部分，仍應繼續調

    查事證。其已調查完盡而調解程序尚未結束時，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外，得簽請檢察長核可將案件暫行報結：

    1.被告在押之案件。

    2.重大刑事案件。

    3.同案尚有其他犯罪事實或被告未送調解者。

    4.有其他不宜報結之情形者。

七、檢察官送請調解之案件，其調解成立者，調解委員會應於調解書報知

    鄉鎮市區公所時，同時將調解結果回復地檢署（回函格式參附件三）

    。其為告訴乃論之刑事案件者，並請告訴人填寫撤回告訴狀（參附件

    四），連同撤回告訴狀送回地檢署。

八、檢察官送請調解之案件，其調解不成立者，調解委員會，亦應將調解

    不成立之結果回復地檢署。（回函格式參附件五）

九、調解委員會對於檢察官送請調解之案件，如未能於收案後二個月內完

    成調解程序者，應將其情形回復地檢署（回函格式參附件六）。

十、對於已暫行報結之案件，地檢署根據調解委員會之回函另分「調偵」

    字案，仍由原股偵辦，其辦案期間重新計算。調偵案件不適用「六」

    暫行報結之規定。

十一、檢察官對於告訴乃論之案件經調解成立或撤回告訴者，依刑事訴訟

      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五款處分不起訴。

十二、檢察官對於非告訴乃論之案件經調解成立者，得為下列處置：

      1.罪嫌不足，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十款處分不起訴。

      2.如係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規定之案件，得依第二百五十三

        條職權不起訴。

      3.對於符合刑事訴訟簡易程序之案件，宜儘量利用簡易程序，聲請

        法院以簡易判決處刑。（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四百五

        十一條之一參照）

      4.認有犯罪嫌疑，提起公訴。如被告已向被害人給付或賠償者，並

        得向法院請求從輕量刑或宣告緩刑。

參、偵查中運用法院調解、修復式司法、醫療調處制度準用之規定

    檢察官偵查中移付法院調解、修復式司法、醫療調處之案件，準用本

    方案之規定。


	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法規內容


